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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　佈

股 東 特 別 大 會 結 果

董事會宣佈本公司的獨立股東已於股東特別大會批准本收購、本出售及預期關連交易。

緒言

請參照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所發的公佈，以及於二零零
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寄發予股東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通函載列了本公司收購聯通新世界(BVI)有限
公司的全部已發行股本（「本收購」），以及本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中國聯通有限公司出售國信尋呼有
限責任公司全部股權（「本出售」）的詳細資料；並附通告（「通告」），以召開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
二十二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（「股東特別大會」）以審議及酌情批准本收購、本出售及預期關連交
易。

本公佈中所用的詞語的定義與通函中所用的相同。

獨立股東的批准

本公司的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的獨立股東已在股東特別大會上以點票方式通過了
通告中所列的全部決議案，點票結果如下：

決議案概要 票數

贊成 反對

(1) 批准收購協議，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採取進一步的必要行動， 1,082,496,567 0
以執行收購協議；

(2) 批准預期移動通信關連交易，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採取進一步 1,082,496,567 0
的必要行動，以執行預期移動通信關連交易；

(3) 批准出售協議，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採取進一步的必要行動， 1,082,496,567 0
以執行出售協議；及

(4) 批准預期國信關連交易，並授權本公司董事採取進一步的必 1,082,496,567 0
要行動，以執行預期國信關連交易。

董事會將就交易完成另作公佈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聯通股份有限公司

王建宙
董事長

香港，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


